
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公告

贵阳高新大宇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：

       我院于2004年在贵公司购买风机盘管。贵公司作为供货安装方，
应当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，但至今我院未收到贵公司的发票。故请贵公
司在本单位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履行该义务。逾期产生的法律后果由
贵公司承担。

联系人：龙月蓉 电话 19110898642  座机  0858-87300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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